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612）

業務發展情況之進一步更新

本公佈由中國鼎益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繼本
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三月十八日及二零一九年六月六日之公佈後作出。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謹此告知市場人士，自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
根據證券及期貨（在證券市場上市）規則第8條指示本公司股份於二零一九年三月八日
暫停買賣（「第8條暫停」）以來，董事會一直就恢復買賣採取積極措施。

本公司董事及其法律代表已於二零一九年五月初與證監會會面，致力恢復股份買賣。
本公司已根據證券及期貨（在證券市場上市）規則第9條向證監會提呈一份文件。

本公司將適時就恢復股份買賣的任何實質性進展向市場人士發佈最新消息。

承董事會命 

中國鼎益豐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陸侃民

香港，二零一九年六月十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陸侃民先生及張曦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隋廣義先生、梁家
輝先生、王夢濤先生及馬小秋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荊思源女士、張愛民先生 

及張強先生。


